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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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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产品碳足迹评价

1、范围

本文件给出沥青产品碳足迹核算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评价的

系统边界和范围、评价流程及碳足迹的报告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相关方核算使用石油沥青为原材料加工沥青产品的碳足

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4040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1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 目的与范围的确定和清单分析

GB/T 24044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37383-2019沥青混合料专业名词术语

JTGE20-2011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ISO 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Greenhouse gases -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3、术语和定义

GB/T 37383-2019、GB/T 32150、ISO 14067、GB/T 24044界定的及下列术语

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以上规范的某些术语和定



T/CECA-G 0226—2023

3

义。

3.1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在特定时间段内释放到大气层的温室气体总量。

[来源：GB/T 32150，3.6]
注：本标准涉及的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

3.2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基于考虑气候变化这一影响类型的生命周期评价，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产

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清除量之和。

[来源：ISO 14067-2018，3.1.1.1]

3.3沥青 asphalt；bitumen

从原油或者煤加工得到或者自然界天然存在的,黑棕色到黑色的固态或半固

态粘稠状物质,包括天然沥青、石油沥青、煤沥青等。

[来源：GB/T37383-2019，2.1]

3.4改性沥青 modified asphalt ； modified bitumen ； modified asphalt cement

通过添加一种或多种改性材料制成的性能得到改善的沥青胶结料。

[来源：GB/T37383-2019，2.5]

4、评价原则

产品碳足迹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4.1适用性

选择适合于产品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数据评价的数据与方法。

4.2准确性

确保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准确、可核证。

4.3真实性

收集的数据应真实可靠，有效反映产品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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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透明性

应在评价报告中阐述所有相关假设、所使用的方法学和数据来源。所有相关

问题的记录应以公开的方式呈现。

5、评价的系统边界和范围

5.1声明单位

本文件以吨沥青产品为声明单位，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见附录 A）中应以

吨沥青产品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来记录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结果。

5.2系统边界和范围

沥青产品碳足迹评价系统边界涉及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包括沥青的原材料

（辅料）生产过程、沥青产品加工生产过程及运输过程，系统边界如图 1所示。

图 1 产品碳足迹系统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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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价流程

6.1基本要求

产品性能指标应符合 JTG E20-2011。

6.2沥青产品碳足迹（GHG排放）的计算

沥青产品碳足迹的计算范围包括原材料（辅料）生产的碳排放、沥青产品加

工生产的碳排放及运输的碳排放。

6.2.1沥青产品碳足迹计算

EGHG=E 原料生产+E 沥青加工+E 运输

式中：

EGHG——沥青单位产品的碳足迹，kgCO2e；

E 原料生产——沥青单位产品原材料（辅料）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kgCO2e；

E 沥青加工——沥青单位产品加工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kgCO2e；

E 运输——沥青单位产品各阶段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kgCO2e；

各类碳排放的计算如下：

6.2.2原材料（辅料）生产的碳排放

 iGHG,iFQ=E原料生产

式中：

Qi——沥青单位产品生产中第 i类原材料的消耗量，kg；

FGHG,i——第 i类原材料生产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

6.2.3沥青产品加工生产的碳排放

热力电力燃烧生产 EEEE 

式中：

E 燃烧——沥青单位产品加工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生成的碳排放量，

kgCO2e；

E 电力——沥青单位产品加工生产过程净购入电力产生的碳排放，kgCO2e；

E 热力——沥青单位产品加工生产过程净购入热力产生的碳排放，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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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




 

n

1i
iiii燃烧
12
44OFCCNCVE=E

式中：

Ei——沥青单位产品生产过程中第 i类化石燃料的消耗量，kg；

NCV——第 i种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GJ/t；

CCi——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OFi——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电力电力电力 EFADE 

热力热力热力 EFADE 

式中：

AD 电力——沥青单位产品加工生产过程中净购入的电力消费，MWh；

AD 热力——沥青单位产品原料加工生产过程中净购入的热力消费，GJ；

EF 电力——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tCO2/MWh；

EF 热力——热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tCO2/GJ。
注：电力排放因子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

热水蒸汽热力 ADADAD 

  31074.83na  蒸汽蒸汽蒸汽 EMAD

  3101868.420a  热水热水热水 TMAD

AD 蒸汽——沥青单位产品加工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热量中由蒸汽产生的热量，

GJ；

AD 热水——沥青单位产品加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热量中由热水产生的热量，GJ；

Ma 蒸汽——沥青单位产品加生产过程中蒸汽消耗量，t；

En 蒸汽——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焓值，kJ/kg，焓值取值

参考相关行业标准；

83.74——产生蒸汽的给水温度为 20℃时的焓值，kJ/kg；

Ma 热水——沥青单位产品加生产过程中热水消耗量，t；

T 热水——热水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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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常温下热水的温度，℃；

4.1868——水在常温常压下的比热，kJ/kg﹒℃。

注：热力排放因子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

6.2.4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








 

n

i
iiii OFCCFCNCVE

1 12
44

运输

式中：

NCVi——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FCi——第 i种燃料的净消耗量；

CCi——第 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OFi——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6.3记录保存和数据

产品碳足迹评价的支撑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系统边界、单元过程、生产

工艺、活动数据及其来源、排放因子、分配依据、关于排除的说明等。

记录应该至少保存五年。

产品碳足迹核算中，相关数据的数值修约应遵循 GB 8170原则。

6.4数据要求

沥青产品生产过程使用的化石燃料种类及数量、温室气体的回收利用量、电

力热力数量应按以下优先级顺序选取：

1、生产系统记录的数据；

2、购销存台账中的数据；

3、供应商提供的结算凭证数据。

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源测量仪器的配置与准确度等级应符合 GB 17167 的相

关规定，并确保在有效的检定周期内。

6.5排放因子选用

选用原材料（辅料）生产碳排放因子时应尽可能收集上下游具体场地数据，

排放因子选用的优先次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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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调研供应商获得的排放因子；

2、区域排放因子；

3、国家排放因子；

4、国内公开发布的数据库；

5、国际排放因子；

6、国际公开发布的数据库。

6.6 数据取舍准则

输入输出的取舍准则应在碳足迹报告中明确说明，碳足迹报告中所涉及的输

入输出应遵循如下准则：

1、所有的能源输入均应列出；

2、主要的原料（含利废原料与协同处置）输入均应列出，符合单项物质流

或单元过程对碳足迹的贡献均不超过 1%，且对碳足迹贡献总和不超过 5%的可

忽略，所有忽略的物质流与单元过程应在碳足迹报告中予以说明；

3、主要产品和副产品的输出均应列出；

4、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

和排放可忽略。

7、碳足迹的报告内容

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应记录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并符合本文件中的要求。

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基本情况

 产品碳足迹评价委托方与评价方信息；

 报告日期；

 报告编号、编制人员与审核人员；

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与产品包装信息；

 声明产品碳足迹评价是依据本文件进行的。

b）评价范围

 产品功能；

 声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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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边界；

 取舍准则。

c）评价过程

 数据收集程序；

 单位过程的定性和定量描述；

 公开出版的文献来源；

 计算程序；

 数据质量评价与对缺失数据的处理；

 分配原则与程序（若适用）。

d）评价结果解释

 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

 结果解释中与方法学和数据有关的假设和局限；

 附加环境信息（若适用）。

e）验证：提出碳足迹的组织应确保数据得到第三方独立验证，验证信息应

包含生产企业和第三方验证机构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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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沥青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框架

产品名称/型号：

委托单位名称：

评价报告编号：

评价依据：

批准人： （签名）

评价机构： （盖章）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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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

表 A.1沥青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

一、基本信息

委托单位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授权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介绍

二、产品碳足迹评价概况

1、产品碳足迹评价概况应涵盖以下内容：

1）碳足迹核算声明单位；

2）产品系统边界界定；

3）有关产品系统边界的其它补充信息。

2、产品碳排放源识别

排放源 对应阶段 排放类别（直接排放/间接排放）

汽油 直接排放

天然气 直接排放

外购电力 间接排放

外购热力 间接排放

…… …… ……

三、产品碳排放

1、产品碳排放量概况+

报告年份

产品碳排放总量/吨

产品直接碳排放/吨

产品间接碳排放/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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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沥青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续）

2、产品碳排放明细

碳排放类型 碳足迹（kgCO2/吨） 百分比（%）

直接排放

天然气

汽油

……

间接排放

净外购入电力

净外购入热力

……

生命周期阶段

原料开采阶段

炼油阶段

产品生产加工阶段

产品运输阶段

四、活动水平、排放因子及来源说明

企业应结合碳排放源的识别和划分情况，分别报告所核算的各个碳排放源的活动水平数

据，同时说明相应的搜集方法数据来源及其支撑证据。

五、评价结论

公司（填写产品生产者的全名）生产（或者填写“提供”）

的 ，从 （填写某阶段）到 （填写某阶段）的碳

足迹为 kgCO2e。

六、其他希望说明的情况

本部分包括碳足迹核算结果、对产品设计优化与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建议以及不确定性

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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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相关参数推荐值

表 B.1常见化石燃料参数缺省值

燃料品种 低位发热量 热值单位
单位热值含碳

（tC/GJ）
燃料碳氧化率

液体燃料

汽油 43.07 GJ/t 0.0189 98%

柴油 42.652 GJ/t 0.0202 98%

一般煤油 43.07 GJ/t 0.0196 98%

液化天燃气 44.2 GJ/t 0.0172 99%

液化石油气 50.179 GJ/t 0.0172 98%

石脑油 44.5 GJ/t 0.020 98%

其他石油制品 40.2 GJ/t 0.02 98%

气体燃料

炼厂干气 45.998 GJ/万 Nm3 0.0182 99%

焦炉煤气 179.81 GJ/万 Nm3 0.0136 99%

高炉煤气 33.00 GJ/万 Nm3 0.0708 99%

转炉煤气 84.00 GJ/万 Nm3 0.0496 99%

其他煤气 52.27 GJ/万 Nm3 0.0122 99%

天然气 389.31 GJ/万 Nm3 0.0153 99%

注 1：数据来源 GB/T3215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表 B

注 2：a：《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3》

b：《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c：《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d：《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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